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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荐 2013-2014 学年“大连海洋大学 

辽渔集团合作共建教育基金”优秀教学 

人员奖人选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海大辽渔集团合作共建教育基金理事会的安排，现将推

荐 2014-2015 学年“海大辽渔集团合作共建教育基金”优秀教学

人员奖人选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推荐范围 

2015 年 7 月在编的专任教师和有教学任务的科研实验人员、

辅导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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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受奖条件 

1．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

和国家的方针政策，思想进步，品行端正。 

2．教学工作量饱满，教学质量高，教学效果好，工作中取

得突出成绩。 

3．2014-2015 学年度考核为“甲”等。 

三、工作安排 

1．按分配名额全校共推荐 26 人，各单位等额申报，由组织

人事部审核后上报基金理事会审定。各单位推荐名额分配如下： 
单   位 推荐名额（人） 

水产与生命学院 4 

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2 

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 

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2 

海洋与土木工程学院 2 

航海与船舶工程学院 2 

信息工程学院 3 

经济管理学院 2 

理学院 2 

外国语学院 2 

法学院/海警学院 1 

艺术与传媒学院 1 

马克思主义学院 1 

体育部 1 

合  计 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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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各单位经基层推选，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推荐上报人

选，由组织填写《“海大辽渔集团合作共建教育基金”优秀教学

人员审批表》。表中主要事迹要尽可能量化，如教学工作量、参

加科研项目等，必要时可提供支撑材料。 

3．获奖者每人奖金 300 元。 

4．上报材料截止时间为 8 月 30 日。 

 

附件：“海大辽渔集团合作共建教育基金”优秀教学人员审 

批表 

 

 

大连海洋大学 

2015 年 7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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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“海大辽渔集团合作共建教育基金” 

优秀教学人员审批表 

姓  名  所在单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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迹 
 
 
 
 
 
 

 

单
位
意
见 

 
 
 
 
 
 

 公章       年    月 
 

 
理
事
会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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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章          年   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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